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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7 月 6 日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通知你，在希腊任主席期间，安全理事会将于 2005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二举

行关于“安全理事会在人道主义危机中的作用：挑战、汲取的教训、前进之道路”

问题的辩论。 

 随信附上希腊为便于讨论该问题而编写的非正式文件（见附件）。 

 请将此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阿轧曼蒂奥斯·瓦西拉基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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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7 月 6 日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希腊任主席，2005 年 7 月 

安理会专题辩论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安全理事会在人道主义危机中的作用： 
 

  挑战、汲取的教训、前进之路 
 
 

 2005 年 7 月 12 日，希腊共和国外交部长彼得·莫利维亚蒂斯先生阁下将主

持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讨论“安全理事会在人道主义危机中的作用：挑战、汲

取的教训、前进之路”问题。秘书长阁下和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让-马

里·盖埃诺先生阁下，将就这一问题在安理会发言。 

1. 1990 年代发生的一系列充满暴力的人道主义危机，给全世界（索马里、海地、

卢旺达、前南斯拉夫）数百万人造成死亡及巨大苦难。 

 联合国做出很多努力，以改进自己的系统并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安全理事会

（安理会）成为组织国际处理危机及建设和平行动的主要机构。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数量明显增加，任务范围有所扩大，已不只是结束敌

对行动，因此维和行动呈现多功能化。其使命是执行各种军事及民政任务，以期

在遭受冲突破坏的社会中建立长久和平，并防止暴力再次发生或升级。因为在多

数情况下，刚刚摆脱冲突的国家在五（5）年内很容易重新陷入冲突。应该研究

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以进一步弄清哪些因素有利于长久和平，哪些因素有碍于

长久和平或完全被忽视。 

 区域组织更多地参与应付日益增长的有关需求，这已很快成为一项迫切要

求，许多区域组织加强了这方面的能力。联合国本身也被迫进行体制改革，以应

付新现实。 

2. 拟举行的专题辩论可着重讨论安理会最近为在受冲突影响的社会中打破冲

突循环和防止冲突复发而进行的努力。 

 安理会关于东帝汶、刚果民主共和国、海地、利比里亚、苏丹及科特迪瓦等

问题的决议，以及有关和平协定及维持和平（维和）任务规定，都包含长期和平

及稳定的要素。 

 近年来，安理会认识到，能否防止冲突复发，往往取决于冲突后安全的三大

支柱是否充分到位，即：促进法治；安全部门改革；以及前战斗人员的武装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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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员和重返社会（有时也包括遣返）工作。然而，在过去 5 至 6 年建立联合国维

和行动的许多地方，在上述三个领域采取的办法都各不相同。 

 - 法治：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促进民主及善政，可以拓展政治空间，有利

于缓解许多族裔间紧张关系。促进人权、宪政建设、过渡期间司法机制、法制及

刑法改革都是冲突后环境中法治的重要方面。 

 必须支持过渡社会进行体制改革，以建立一个更具人性、更公正和更民主的

秩序。在这一方面，通过起诉、审判和惩罚来纠正有罪不罚现象，以及将犯有侵

犯人权罪行的人排除在新建立的机构之外，这两点是建立长久和平的基本要素。

此外，在这些社会中实现和解的最终目标也是一项基本要素。 

 - 安全保卫部门的改革：军队问题和警察的培训。 

 人们业已认识到，冲突后环境中的安全对于缔造和平和落实和平来说至关重

要。然而，安全保卫部门的改革迄今尚未得到重视；这个方面的问题与其他两个

方面的问题的关连，与双边伙伴共同努力推行改革的必要性，而且，安全保卫部

门的改革应该贯穿始终，即，从维持和平工作的开始直至发展阶段的到来，都应

推行这种改革。讨论可以集中于这个方面的“最佳做法”、“经验教训”和必然的

挑战，因为安理会日后发起联合国行动和相关的维持和平行动时应该对其有所了

解。 

 还可以讨论像军队和警察这样的安全保卫部门的改组问题。警察应该通过其

业务和活动为个人提供保护（问责制）。民众监督以实现民主控制和（警察的）

问责制，也是这些改革措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复员方案）： 

 复员方案是和平协定的关键组成部分。复员方案的参与者很多（国家主管部

门、联合国机构、国际金融机构等等）。然而，这个进程必须由国家主导（见莫

桑比克）。 

 必须把复员方案写入和平协定，使其成为一项包括经济发展、安保部门改革、

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融入社会、正义与和解的总的复原战略的一部分。 

 前战斗员对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应该特别注意使他们恢复平民

生活的问题。至于是否应把前战斗员摆在比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更为优先的地

位的问题，一直都有争论（塞拉利昂）。 

3. 吸取的经验教训：评估上述措施的效用以及今后加强这些措施的必要性。 

 安全理事会的大多数决议都列入了上述三个支柱，而且根据具体国家的情

况，对其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强调，但是，执行这些措施不总是成功的。为了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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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进程切实有效，重要的因素包括维持和平特派团的任务规定和实力、安全理事

会采取的后续行动、以及各有关国家给予的充分合作。 

 同样，持久和平并不仅仅依靠安理会的举措，它还须依靠各种其他因素，例

如：区域组织的实际参与、和平协定的质量、冲突的历史和性质、区域组织或邻

国在和平进程中的参与、国际和地方的行为者的支持、以及捐助者所提供援助的

持续流入（人们担心的情况包括，援助的流入情况起初很好，但冲突地区的吸收

能力可能很差，而流入的援助数量经常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或是像在苏丹南

部那样，基础设施不足以容纳返回的境内流离失所者）。 

4. 今后的方针： 

 - 必须进一步加强上述三个支柱，以实现持久和平。 

 - 安全理事会是否充分注意安全部门的改革，或充分注意法治、复员方案

和安全部门改革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将是在什么情况

下；如若不然，则安理会今后可以通过何种方式改进工作？ 

 - 为了及早防止冲突或爆发更多的冲突，安全理事会是否必须更加积极地

在受战争影响的地区开展活动？ 

 - 国际和地方上的行为者在落实上述三个支柱方面发挥的作用。 

 


